附件：

2025年涉改企业搬迁安置补贴项目
入库申报指南

根据《关于加快推动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东工信〔2025〕133号）要求，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申报对象
因现代化产业园区连片改造涉及搬迁腾挪，且在2024年1月1日起搬迁腾挪到迁入地镇街（园区）政府指引或认可的厂房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二、补贴标准
[bookmark: _GoBack]安置面积2000㎡以下的，给予最高一次性5万元补贴。按照递增标准，安置面积2000㎡（含）以上的，给予最高一次性10万补贴，以此作为基准，按照每增加1000㎡递增5万元的幅度予以叠加，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详见下表：
	安置面积区间 (平方米)
	对应补贴金额 (万元)

	  面积 ＜ 2000
	5

	2000 ≤ 面积 < 3000
	10

	3000 ≤ 面积 < 4000
	15

	4000 ≤ 面积 < 5000
	20

	5000 ≤ 面积 < 6000
	25

	... (以此类推) ...

	10000 ≤ 面积 < 11000
	50

	... (以此类推) ...

	19000 ≤ 面积 < 20000
	95

	面积 ≥ 20000
	100（封顶）


申报面积原则上按照安置厂房实际测量面积为准，若安置厂房租赁或购买合同上工业厂房面积（不包括宿舍）比实际测量面积小，则遵循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以较小面积为准。若在安置厂房面积上存在争议，最终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邀请专家进行实地勘测为准。
具体奖励比例以及奖励覆盖时间段将根据年度资金预算规模、入库项目数量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三、申报条件
（一）原厂房位置处于现代化产业园区范围内；
（二）2024年1月1日起，已搬迁至迁入地镇街（园区）政府指引或认可的厂房（东莞市内搬迁皆可，迁入厂房需不在违建范围内，且不在市镇近三年计划拆迁范围内）；
（三）申报补贴项目当年属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四）已与安置厂房所有人签订3年以上租赁厂房协议或购买厂房协议；针对在现代化产业园区内外短期安置、已签订协议搬迁入现代化产业园区内的企业，可放宽临时安置租赁厂房的租期，提供已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后期安置厂房协议或工业安置房的产权证明材料等）；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本项目不予资助：
（1）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2）存在东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关于东莞市促进经济发展类资金不予资助范围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东财规〔2023〕2号）所规定的不予资助的情况；
（3）其他规定不予资助的情况。
四、申报时间
（一）开始申报时间：2025年10月27日（星期一）。
（二）网上申报的截止时间：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7:00。逾期未提交，视同放弃申报。
（三）网上预审通过后，提交纸质材料的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17:00。逾期未提交，视同放弃申报。
五、申报材料
（一）2025年涉改企业搬迁安置补贴项目申请表（模板见附件1，在申报系统填写）（原件，待预审通过后下载带水印的申请表，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并加盖企业公章）；
（二）企业承诺函（模板见附件2）（原件，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并加盖企业公章）；
（三）原厂房合同（彩色复印件）；
（四）购置合同或租赁合同（租赁期限3年及以上）（若租赁期限为3年以下的，还需提供已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或工业安置房的产权证明材料）（彩色复印件）；
（五）安置厂房面积佐证材料（如产权证、厂房测绘报告附图、安置厂房图纸等）。（复印件）。
（六）营业执照（复印件）；
（七）原营业执照或工商部门出具的变更登记通知书（复印件）；
（八）租赁厂房或购置厂房的资金交易流水和支付票据（如银行水单、发票等）（复印件）。
注：1.经市政务服务中心、迁入地镇街（园区）工信部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三级预审通过后，企业可登录申报系统[footnoteRef:0]或“i莞家”公众号/小程序[footnoteRef:1]，下载已加盖电子水印的申报表（通过预审的，水印将在次日内自动生成；未通过预审的，无法生成水印）。 [0:  通过登录申报系统，访问办件详情页下载水印件，办件详情页链接【http://zwfw.dg.gov.cn/html/portal/apply/particulars.html?sblsh=流水号】（请替换具体流水号），在“材料附件”位置下载水印件。]  [1:  通过登录“i莞家”公众号/小程序下载水印件，登录个人账号返回主页面，点击“企莞家”进入页面后点击个人名字旁的“选择企业”--“立即添加”--“手动添加”--输入企业信息--“选择办事”，选择企业后在“企业空间”--“我的办件”--找到对应业务记录-找到“材料附件”-找到对应申请材料，即可找到水印件-点击水印件后出现“复制下载链接”按钮，点击该按钮后复制到浏览器下载。] 

2.全套使用A4纸双面打印，按上述“申报材料”顺序排列材料，胶装成册，封面及骑缝处加盖企业公章鲜章，提交一式三份。
3.请确认填写的银行账户信息真实有效。
六、申报流程
采取线上填报与纸质报送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如下：
（一）网上申报。申报企业登录“企莞家”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网址https://zwfw.dg.gov.cn/dgecsp），点击“我要享政策”菜单，搜索“2025年涉改企业搬迁安置补贴项目入库”，点击“申报入口”，填写信息并上传所有申报材料。在网上申报页面，同步选定所属区域为企业迁入地所在镇街。申报进度可在“企莞家”平台中“企业空间”查询。
（二）形式审查（网上预审）。市政务服务中心、迁入地镇街（园区）工信主管部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依次对申报材料进行网上预审做形式审查，申报状态将更新为预审通过、预审不通过或退回修改。网上预审退回修改的，申报企业需在5个工作日内补充完善并重新提交；逾期未提交，视同放弃申报。
（三）提交纸质材料。网上预审通过后，申报企业按上述“五、申报材料”要求胶装成册，一式三份。申报企业持申报材料和网上预审通过的手机短信，提交至线上申报时选定的企业迁入地所属辖区对应的政务服务中心，建议提前通过“i莞家”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预约对应大厅的“惠企服务（政策兑现）栏目”到厅交件。镇街（园区）工信主管部门查核纸质申报材料，并在申报材料上出具意见，加盖单位公章。
（四）资质确认。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查企业是否符合入库要求，核定安置面积及补贴金额（期间将现场核查厂房面积是否符合申报材料填写情况）；
（五）征求意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申报企业征求相关职能部门意见，核查申报企业是否存在不予资助的情形。
（六）社会公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拟入选名单进行社会公示，公示期5天。申报单位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应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复议。逾期未提出的，将不再受理复议申请。
（七）审批拨付。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公示无异议或异议排除后的资助计划上报市政府。市政府审定通过后，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理资金拨付。
七、监督管理
项目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

附件：1-1.2025年涉改企业搬迁安置补贴项目申请表
1-2.企业承诺函


附件1-1：
	2025年涉改企业搬迁安置补贴项目申请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024年度营业收入
	

	2025年度营业收入
	

	安置厂房面积（㎡）
	

	原厂房所属镇街
	

	现厂房所属镇街
	

	现厂房情况
	租赁，租期为：_____年____月 至 _____年____月;
购买，购买日期为：_____年____月_____日。

	迁入时间
	_____年____月_____日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银行开户名
	

	开户银行全称
	

	开户银行账号
	

	企业申报意见
	情况属实，同意申报。
                                             （盖章）
                                                年     月    日

	迁入厂房镇街（园区）经发部门审查意见
	已核实，情况属实。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1-2：

企业承诺函

一、本企业申报搬迁安置补贴专项资金的内容和所提交的资料准确、真实、合法、有效、无涉密信息。
二、本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同时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
本企业愿为以上事项承担有关法律责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